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意见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董事会的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细致审核，现就本

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的规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公司《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该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我们认为：

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

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二、关于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要求，我们

对公司 2015 年度对外担保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公司能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没有对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或个人提供担保。 

2015年度，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没有占用公司资金。 

2015 年全年累计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9,032,297.03 元, 

2015 全年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0.00 元，武商集团第一

大股东没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武商集团

其他关联方共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1,854,915.93 元，其中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 1,854,915.93 元，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0.00

元。 

三、关于董事会未提出的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项目资金需求大，虽然公司 2015

年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但所募集的

资金只能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无法满足公司项目发展

的需要，为保证企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二 0 一五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

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

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第七届十四次董事会

审议的《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



案》进行了事前认可，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

在历年的审计过程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

地完成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允、客观地评价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独立董事决议通过继续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6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年度审计

费为 130 万元。 

五、关于董事会召开程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要求，为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

市公司年报工作中的独立作用，在年审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场审计

前，我们与年审注册会计师就审计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审计计划、

风险判断、风险及舞弊的测试和评价方法、本年度审计重点等工作进

行了有效沟通，对年审注册会计师提出的议案无意见。我们还听取了

分管的副总经理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汇报，对公

司取得的经营业绩认可。 

2016 年 4月 15 日，我们与年审注册会计师沟通了初审情况，对

董事会召开的程序、必备文件以及能够做出合理准确判断的资料信息

进行了审查，未发现与召开董事会相关规定不符或判断依据不足的情

形。 

独立董事：喻景忠、谭力文、田玲、余春江 

 

2016年4月20日 




